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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5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2012－006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1、本公司/红太阳股份：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南一农集团：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 

3、广西农资： 广西红太阳农资有限公司，红太阳农资连锁控股子公司； 

4、苏农连锁： 江苏苏农农资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5、集团公司：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参股股东； 

6、安徽国星： 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7、南京生化： 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8、华洲药业： 南京华洲药业有限公司，南京生化的控股子公司； 

9、江苏科邦： 江苏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 南一农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10、马鞍山科邦： 马鞍山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江苏科邦的控股子公司； 

11、上海苏农： 上海苏农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苏农连锁的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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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预计全年日常购销商品、提供劳务发生的关联交易 

金额单位：万元 

2、预计全年资产租赁发生的关联交易 

金额: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本公司或 

控股子公司 

按产品或劳 

务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12年预计总金额 

2011年度实 

际发生总金额 

购销产品 

本公司 原料中间体 华洲药业 --------- 

60,240.38 

14,581.77 

农资连锁 除草剂产品 南京生化 --------- 2,596.91 

农资连锁 除草剂产品 华洲药业 --------- 302.04 

农资连锁 除草剂产品 安徽国星 --------- 8.19 

广西农资 肥料产品 江苏科邦 800.00 560.72 

本公司 农药产品 集团公司 6,190.00 18,032.29 

南京生化 农药产品 集团公司 32,160.00 --------- 

华洲药业 农药产品 集团公司 680.00 --------- 

安徽国星 农药产品 集团公司 9,170.00 --------- 

安徽国星 电力产品 马鞍山科邦 240.38 64.81 

苏农连锁 肥料产品 上海苏农 11,000.00 10,188.74 

提供劳务 安徽国星 提供劳务 南一农集团 3,690.00 3,690.00 986.93 

关联 

交易类别 

本公司或 

控股子公司 

按产品或劳 

务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12年 

预计总金额 

2011年 

实际金额 

房屋租赁 本公司 承租房屋 南一农集团 57.28 57.28 

房屋租赁 安徽国星 承租房屋 马鞍山科邦 45.00  

设备租赁 安徽国星 租赁设备 南一农集团 4,952.00 1,2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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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县迎宾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杨寿海；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管理咨询及服务；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

公司的参股公司，现持有本公司 79,895,03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75%；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寿海先生同时兼任本公司董事

长。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经营状况良好，

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金额单位：万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2012 年预计发生额 2011 年实际发生额 

本公司 农药产品 6,190.00 18,032.29 

南京生化 农药产品 32,160.00 --------- 

华洲药业 农药产品 680.00 --------- 

安徽国星 农药产品 9,170.00 --------- 

合  计  48,200.00 18,032.29 

2、关联方：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县淳溪镇宝塔路 269－2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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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红明； 

注册资本：39680万元； 

实收资本：3968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农药；农药分装；危险化学品批发（以许可证所列范

围经营）；农药中间体开发、制造；技术服务、开发；塑料制品、包

装材料制造；生态肥的生产、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现持有本公司

227,008,007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4.75%；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

限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经营状况

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4）-1、与该关联方进行的购销产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金额单位：万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2012 年预计发生额 2011 年实际发生额 

安徽国星 提供劳务 3,690.00 986.93 

合  计  3,690.00 986.93 

（4）-2、与该关联方进行的资产租赁的关联交易 
金额单位：万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2012 年预计发生额 2011 年实际发生额 

本公司 承租房屋 57.28 57.28 

安徽国星 租赁设备 4,952.00 1,2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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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5,009.28 1,295.28 

３、关联方：江苏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高淳县宝塔路 269 号； 

法定代表人：赵福荣； 

注册资本：1278.7 万美元； 

实收资本：1278.7 万美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生态肥、生物肥、复合肥、有机-无机复混

肥等肥料及相关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南一农集团现持有江苏科邦 69.25%股权，江苏科邦与本公司的

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

项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江苏科邦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经营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 

（4）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金额单位：万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2012 年预计发生额 2011 年实际发生额 

广西农资 肥料产品 800.00 560.72 

合  计  800.00 560.72 

４、关联方：马鞍山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当涂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陶峻； 

注册资本：4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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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生态肥、生物肥、复合肥、有机-无机复

混肥及相关咨询服务，精细化工产品的销售，技术咨询和服务，精细

化工产品分装（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马鞍山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为南一农集团控股子公司江苏科邦

生态肥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南一农集团持有江苏科邦生态肥有限

公司 69.25%的股权，江苏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现持有马鞍山科邦 99%

股权，马鞍山科邦与安徽国星的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马鞍山科邦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经营状况良好，有较强的

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4）-1、与该关联方进行的购销产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金额单位：万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2012 年预计发生额 2011 年实际发生额 

安徽国星 销售电力 240.38 64.81 

合  计  240.38 64.81 

（4）-2、与该关联方进行的资产租赁的关联交易 
金额单位：万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2012 年预计发生额 2011 年实际发生额 

安徽国星 承租房屋 45.00 --------- 

合  计  45.00 --------- 

5、关联方：上海苏农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上海浦东崂山路 526号 13楼 A-E； 

法定代表人：李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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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5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15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化肥、农药、农用薄膜（以上三项业务凭经营许可证）、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百货、针纺织品的销售及相关业务

的咨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江苏苏农农资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持有上海苏农 30%股权，

本公司间接持有苏农连锁 51%股权；上海苏农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

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海苏农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经营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 

（4）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金额单位：万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2011 年预计发生额 2010 年实际发生额 

苏农连锁 肥料产品 11,000.00 10,188.74 

合  计  11,000.00 10,188.74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交易双方每笔购销业务均应签订购销合同，定价应依据国家、地

方有关价格标准，若无国家、地方定价标准，则应根据当地可比价格

由双方协商确定。 

四、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南京生化、安徽国星、华洲药业分别与

集团公司签订《产品营销协议》，借助于集团公司所拥有的国际营销

网络以及通过了多项国外农药注册登记的优势，提高本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保证本公司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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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广西农资与江苏科邦签订《产品营销协议》，向江苏科邦

采购 40.5%硫基复混肥等产品，有助于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实现双方

利益的最大化。 

3、根据苏农连锁与上海苏农签订《产品营销协议》，向上海苏农

销售肥料产品，借助上海苏农在客户和渠道方面的优势，扩大产品的

市场覆盖，提高业务规模；同时苏农连锁向上海苏农采购肥料产品，

有助于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4、安徽国星与马鞍山科邦签订《供电协议》，向马鞍山科邦销售

电力，有助于合理配臵资源，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5、安徽国星与南一农集团签订《设备租赁协议》和《劳务服务

协议》，将草甘膦整套装臵租赁给南一农集团，同时提供相应的劳务

配套，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有助于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和资产的保值

和增值，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6、根据本公司与南一农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本公司向南一

农租赁位于南京市高淳县宝塔路 269－275 号的部分厂房、仓库等房

产进行农药产品的分装和包装物的生产，有助于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

有序进行，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7、安徽国星与马鞍山科邦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安徽国星向

马鞍山科邦租赁的办公楼，有助于整合双方优势资源，保障公司生产

经营的有序进行，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8、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进行，遵循了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能够有效维护广大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五、审议程序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2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杨寿海先生、汤建华先生、杨春

华女士和张爱娟女士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罗海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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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尹仪民先生、陈山先生、陈志斌先生以及任侠先生参加该议案的

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罗海章先生、尹仪民先生、陈山先生、陈志斌

先生和任侠先生会前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

讨论，并在会上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人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

在关联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关联交易定价客观、公允、合

理，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表决时，严格履行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董事回避等程序，本

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人同意《公司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在上述关

联交易的实际发生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规章制

度执行，切实维护公司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本人同

意将《公司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提交公司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关联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本公司与红太阳集团签订的《产品营销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2）协议签署日期：2012年 2月 27日 

（3）交易标的： 

乙方向甲方采购其生产的部分农药产品以供出口销售。 

（4）交易价格： 

双方每笔购销业务均应签订购销合同，定价应依据国家、地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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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价格标准，若无国家、地方定价标准，则应根据当地可比价格由双

方协商确定。 

（5）交易结算方式： 

货款逐月结算，按季清算，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  

（6）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7）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

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2、南京生化与红太阳集团签订的《产品营销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2）协议签署日期：2012年 2月 27日 

（3）交易标的： 

乙方向甲方采购其生产的部分农药产品以供出口销售。 

（4）交易价格： 

双方每笔购销业务均应签订购销合同，定价应依据国家、地方有

关价格标准，若无国家、地方定价标准，则应根据当地可比价格由双

方协商确定。 

（5）交易结算方式： 

货款逐月结算，按季清算，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  

（6）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7）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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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

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3、华洲药业与红太阳集团签订的《产品营销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南京华洲药业有限公司 

乙方：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2）协议签署日期：2012年 2月 27日 

（3）交易标的： 

乙方向甲方采购其生产的部分农药产品以供出口销售。 

（4）交易价格： 

双方每笔购销业务均应签订购销合同，定价应依据国家、地方有

关价格标准，若无国家、地方定价标准，则应根据当地可比价格由双

方协商确定。 

（5）交易结算方式： 

货款逐月结算，按季清算，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  

（6）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7）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

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4、安徽国星与红太阳集团签订的《产品营销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乙方：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 12 - 

（2）协议签署日期：2012年 2月 27日 

（3）交易标的： 

乙方向甲方采购其生产的部分农药产品以供出口销售。 

（4）交易价格： 

双方每笔购销业务均应签订购销合同，定价应依据国家、地方有

关价格标准，若无国家、地方定价标准，则应根据当地可比价格由双

方协商确定。 

（5）交易结算方式： 

货款逐月结算，按季清算，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  

（6）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7）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

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５、广西农资与江苏科邦签订的《产品营销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广西红太阳农资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 

（2）协议签署日期：2012年 2月 27日 

（3）交易标的： 

甲方向乙方购买部分肥料产品。 

（4）交易价格： 

双方每笔购销业务均应签订购销合同，定价应依据国家、地方有

关价格标准，若无国家、地方定价标准，则应根据当地可比价格由双

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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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交易结算方式： 

货款逐月结算，按季清算，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  

（6）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7）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

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6、安徽国星与马鞍山科邦签订的《电力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乙方：马鞍山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 

（2）协议签署日期：2012年 2月 27日 

（3）交易标的： 

甲方向乙方销售电力产品。 

（4）交易价格： 

根据乙方的实际用电量，甲方按电力公司开具给甲方的价格与乙

方结算。 

（5）交易结算方式： 

电力货款按月结算，按季清算，并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

式支付。 

（6）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7）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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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7、苏农连锁与上海苏农签订的《产品营销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江苏苏农农资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苏农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2）协议签署日期：2012年 2月 27日 

（3）交易标的： 

甲方向乙方采购乙方经营的肥料产品；同时向乙方销售甲方经营

的肥料产品。 

（4）交易价格： 

双方每笔购销业务均应签订购销合同，定价应依据国家、地方有

关价格标准，若无国家、地方定价标准，则应根据当地可比价格由双

方协商确定。 

（5）交易结算方式： 

货款逐月结算，按季清算，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

协议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购销合同中具体约定价款支付条件、期限

及金额等。 

（6）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7）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

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８、安徽国星与南一农集团签订的《劳务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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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2）协议签署日期：2012年 2月 27日 

（3）交易标的： 

为了保障乙方承租的草甘膦整套装臵能完善有效运行，乙方需甲

方提供相应的配套劳务或服务，主要包括人员人工、设备修理、化验

检验、污水处理及其他。 

（4）交易价格：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当地的公平的市场价值，经双方协

商一致，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为乙方提供相关劳务，劳务费用按

每月实际的发生额结算。 

（5）交易结算方式： 

劳务费用逐月结算，按季清算，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式

支付。  

（6）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7）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

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９、安徽国星与南一农集团签订的《租赁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乙方：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2）协议签署日期：2012年 2月 27日 

（3）交易标的： 

甲方拟将草甘膦整套装臵(以下简称“出租资产”)出租给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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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乙方保证将合理使用甲方出租资产并保证该等资产不被损坏。 

（4）交易价格：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当地的公平的市场价值，经双方协

商一致，乙方租赁使用甲方资产，在租赁期限内的租金按每季度 1238

万元人民币计算，共计 4952万元。 

（5）交易结算方式： 

租赁费用按季结算，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  

（6）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7）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

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10、公司与南一农集团签订《房屋租赁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2）协议签署日期：2012年 2月 27日 

（3）交易标的： 

甲方租赁乙方位于南京市高淳县宝塔路 269-275 号的部分厂房、

仓库等房产，面积共计 21701.29m2。 

（4）交易价格：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当地的公平的市场价值，经双方协

商一致，合同房产在租赁期限内的租金按每月 47,733.00元人民币计

算，共计 57.2796万元。租赁期间，合同房产的水、电、暖费、维修

费及其他有关使用合同房产的费用由甲方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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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交易结算方式： 

合同房产的租金按季度清算，并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  

（6）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8）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

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11、安徽国星与马鞍山科邦签订《房屋租赁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乙方：马鞍山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 

（2）协议签署日期：2012年 2月 27日 

（3）交易标的： 

甲方租赁乙方办公楼的二、三两层，共计建筑面积为 6120.51平

方米。 

（4）交易价格：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当地的公平的市场价值，经双方协

商一致，合同房产在租赁期限内的租金按每月 37500元人民币计算，

共计 45 万元。租赁期间，合同房产的水、电、暖费、维修费及其他

有关使用合同房产的费用由甲方负担。 

（5）交易结算方式： 

合同房产的租金按季度清算，并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  

（6）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8）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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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

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 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意见函。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